
附件1

外事咨询专家的基本条件及主要工作

一、外事咨询专家的基本条件
（一）政治素养。坚决拥护中国共产党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，维护国家统一与民族团结，遵守宪法和法律，无反华言行、刑事处罚或严重纪律处分记录。
（二）专业能力。具备扎实的外事专业知识理论或实践经验。 符合以下条件之一：具备副高级以上专业技术职称或同等专业水 平，曾参与国家级/省部级外事项目，在国际交流、跨境合作中有丰富经验或作出突出贡献。
（三）责任意识。热心参与人大外事工作，具有奉献精神和 责任担当。
（四）职业操守。职业道德良好，社会声誉端正，严守纪律规矩，履行保密义务，无学术失范行为。
（五）身体条件。身体健康，年龄原则上不超过65周岁。
二、外事咨询专家的主要工作任务
（一）应邀为省人大常委会审议涉外领域的议案、质询案、 专项工作报告等提供咨询意见；
[bookmark: _GoBack]（二）应邀参与省人大常委会或者省人大外事委员会开展的 涉外执法检查、专题调研等，并就存在的问题及解决办法提供咨询意见；
（三）应邀为省人大常委会审查涉外领域的地方性法规、规 章以及有关决议、决定、规范性文件提供咨询意见；
（四）受省人大常委会或者省人大外事委员会委托，对涉外 领域的有关问题进行调查研究，提出调研报告；
（五）应邀参与省人大对外交往工作；
（六）应邀参与全省人大外事工作人员的培训工作；
（七）应邀为省人大常委会办公厅、有关委员会提供相关咨询服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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